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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以通讯方式审议表决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５

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书面回复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正和弘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 “国赫宫大厦” 项目

之商业房产的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提升公司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稳定盈利能力，做大做强公司商业房产业务，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正和弘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弘毅”）购买公司参股

子公司北京正和鸿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和鸿远”）所拥有 “国赫宫大厦”项

目之商业房产。

“国赫宫大厦”项目地块坐落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

１６４

号，北临史家胡同，南接网

通东四电信综合业务楼， 西临东四南大街， 东临社区道路。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４３６７８．１９

平方米，地上三层至八层为行政公馆，地上一层、二层和地下一层为商业房产，

商业房产部分总建筑面积约为

１２

，

５３４．８８

平方米。 目前该项目预售许可证审批材料已被

相关部门受理。

鉴于“国赫宫大厦”项目所属地块属于北京核心城区，土地价值高且稀缺，具备良好

升值潜力，市场对于该区域内的优质项目始终保持良好的需求，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正

和弘毅购买该项目之商业房产，购买商业房产建筑面积约为

１１

，

６１０．４１

平方米，合计购买

金额预估约为人民币

６

亿元。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上述商业资产

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最终定价将参考上述资产之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因上述交易

为关联交易，须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待股东大会通过后授权正和弘

毅董事长叶耀华先生签署与正和鸿远的相关法律文件。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３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正和弘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 “国赫宫大厦” 项目之

商业房产的议案

４

、股权登记日：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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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简要内容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正和弘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弘毅”或“甲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与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北京正和鸿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和鸿远”或“乙方”）签订《商业房产认购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购买正和鸿远拥有的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

１６４

号“国赫

宫大厦”项目之商业房产（以下简称“商业房产”或“标的资产”）， 购买商业房产建筑面积

约为

１１

，

６１０．４１

平方米，交易价格预估约为人民币

６

亿元，最终交易价格参考资产评估结

果确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２

、独立董事会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两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

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

３

、交易的审批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

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正和鸿远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海运仓国际大厦

６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吴文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业务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为

－６

，

２６５

，

０１１．７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营业

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３

，

１７５

，

７９７．１１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情况：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正和鸿远

５１％

的股份，公司持有正和鸿远

４９％

的股份。

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正和鸿远

４９％

的股份，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公司常务副总

裁赵军先生兼任正和鸿远董事、总经理职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正和鸿远拥有的“国赫宫大厦”项目地块坐落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

１６４

号，北临

史家胡同，南接网通东四电信综合业务楼，西临东四南大街，东临社区道路。 该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为

４３６７８．１９

平方米，地上三层至八层为行政公馆，地上一层、二层和地下一层为

商业房产，商业房产部分总建筑面积约为

１２

，

５３４．８８

平方米，本次交易涉及购买的商业

房产建筑面积约为

１１

，

６１０．４１

平方米。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和弘毅购买该项目商业房产建筑面积约为

１１

，

６１０．４１

平方米，合计

购买金额预估约为人民币

６

亿元，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上述商业

资产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最终定价将参考上述资产之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房产的基本情况

甲方认购的商品房的设计用途为商业，位于“国赫宫大厦”地下

１

层负

１０１

至负

１３０

单

元、地上

１

层

１０１

至

１１６

单元、地上

２

层

２０１

至

２１６

单元。 经乙方委托的房产测绘机构测算，该

商业房产的建筑面积为

１１

，

６１０．４１

平方米，其中地下

１

层

４

，

７５５．４８

平方米，地上

１

层

２

，

７２５．７９

平方米，地上

２

层

４

，

１２９．１４

平方米。

（二）认购价格

１

、甲乙双方确认，甲方认购该商业房产的认购价格共计（大写）陆亿元整（小写）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协议签订后，应委托双方认可的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该商业房产进行评估。 如评

估价格的

８０％

低于本协议约定的认购价格，认购价格按评估价格的

８０％

计；如评估价格的

８０％

高于本协议约定的认购价格，则仍按原协议约定的认购价格执行。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其他原则性条款

甲乙双方确认，以下内容将作为双方将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原则性条款：

１

、乙方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之前，将具备符合约定条件的房产交付予甲方。

２

、乙方向甲方交付的房产，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１

）、该商业房产已取得规划验收批准文件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

２

）、有资质的房产测绘机构出具该商业房产的面积实测技术报告书；

（

３

）、该商业房产的装修和设备标准应达到约定标准；

（

４

）甲乙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等法律文件中约定的其他条件。

（四）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署

１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取得“国赫宫大厦”地下

１

层、地上

１

层、地上

２

层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２

、乙方应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后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

议及其附件的约定，与甲方签署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五）协议解除

１

、 若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本项交易， 则本协议解

除，甲方不为此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其他赔偿责任。

２

、因甲方原因（前条所述情形除外）导致甲乙双方不能依本协议约定签订商品房买

卖合同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３

、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销售许可证的，甲方有

权解除本协议。

４

、 乙方违反政府相关许可规定进行开发建设导致乙方无法按期履行本协议约定义

务，或实施其他违反诚信的行为致使甲乙双方不能按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甲方有权

解除本协议。

５

、 如双方认可的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该商业房产的评估价格的

８０％

低于本协议约

定的认购价格，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６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因中央与地方法令和政策变化，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无

法全面履行的 （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不能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取得商品房预售或销售许

可，乙方的施工进程和房屋质量不能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甲方不能继续购买该房产或不

能按时付款的），均视为不可抗力情形。 甲乙双方有权视具体情况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林永经、黄政云经审阅相关材料，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收购的商业房产价格总额预估约为人民币

６

亿元，公司已聘请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上述商业资产进行评估， 本次交易最终定价将参考上述资产之评估

结果，由双方协商定价确定。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合理，表决和回避程序符合要求，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国赫宫大厦”项目之商业房产所属地块属于北京核心城区，土地价值高且

稀缺，具有发展潜力和增值空间，市场对于该区域内的优质项目始终保持良好的需求。本

次收购的商业房产价格总额预估约为人民币

６

亿元，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

估机构对上述商业资产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最终定价将参考上述资产之评估结果，由双

方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可有效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且可以提升公司未来的持续稳定盈利

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增加公司在北京核心区域商业资产。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３．

《商业房产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６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１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９．５

亿元

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８

号文核

准。

根据《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债券发行总

额为

９．５

亿元，期限为

５

年期。 发行价格每张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结束，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１

、最终确定的发行规模

经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

致，本次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９．５

亿元。

２

、网上发行

网上一般公众投资者认购本次债券的金额为

０．２８

亿元，占本次债券

发行总量的

２．９５％

。

３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本次债券的金额为

９．２２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

总量的

９７．０５％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O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ｓｄｃｑｊｙ．ｃｏｍ

联系地址：济南市顺河街

１７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６１９６１６９

联系人：于女士；

济南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０８７３０５

联系人：卢女士； 烟台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１３３２６

联系人：赵女士；

潍坊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８８８０５０２

联系人：王女士； 济宁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７－２６５３２７６

联系人：王先生；

菏泽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０－５０３８５８８

联系人：王先生； 滨州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３３８７９１９

联系人：隆先生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ＳＺＺＲ１１０５１

山东润元高速公路

油气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

国有股权

３３１９．２３

万元

山东润元高速公路油气管理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石油制品零售

；

消防器

材

、

黑色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木材

、

汽

车

（

不含小轿车

）

及配件

、

五金交电

、

普

通机械

、

百货

、

针纺织品销售

；

油品计

量咨询

。

１

、

受让方须为合法存续三年以上

、

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１

亿元

、

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５０％

，

且具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服

务区加油站运营经验的境内企业法人

（

上述数据以

２０１０

年

审计报告为准

）；

２

、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

３

、

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产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担原有

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

继续履行原有的各项协议

；

４

、

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

５

、

本项目购买保证金

１００

万元

。

平安理财宝家庭投资型保险

２０１１

年第二季度报告

产品发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托 管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重 要 提 示

本产品的产品发行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产品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产品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产品份额变动情

况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产品的投资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产品资产，但不保证产品一定盈利。

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

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产品的产品说明书。

本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一章 产品简介

１

、

产品简称

：

平安理财宝家庭投资型保险

２

、

产品运作方式

：

开放式

３

、

产品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日

４

、

报告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

４８７

，

２９４

，

７５８．３３

份

５

、

投资目标

：

对未来市场趋势做出主动判断

，

在预设的资产配置

比例限制下

，

实施灵活的战略资产配置

；

在股票投资

部分

，

精选成长性高且估值合理的股票进行投资

，

追

求资产的快速稳健增值

，

力争实现显著超越比较基

准的超额收益

６

、

投资策略

：

以宏观经济

、

宏观政策

、

市场运行特征等方面的综合

分析结果为依据

，

对未来市场趋势做出判断

，

在预设

的限制条件下确定大类资产的具体配置比例

，

实施

灵活的战略资产配置

。

股票投资采取

“

自下而上

”

的

方法精选具有高成长性且估值合理的股票进行投资

７

、

业绩比较基准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涨跌幅

×６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涨跌

幅

×３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５％

８

、

风险收益特征

：

本产品属于中等风险的偏股配置型理财产品

，

其风

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固定收益类产品

，

低于股票

型产品

９

、

产品发行人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投资管理人

：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产品托管人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主要财务指标、产品净值表现及收益分配情况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

元

序号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本期利润

－２９

，

６３５

，

０２７．７０

２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２０

，

８０８

，

２７８．９２

３

加权平均份额本期利润

－０．０５９５

４

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４８７

，

９８２

，

５３６．２３

５

期末产品份额净值

１．００１４

二、产品净值表现

１．

本报告期本产品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比较表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５．６５％ ０．７１％ －３．１０％ ０．６６％ －２．５５％ ０．０５％

２．

本产品合同生效以来产品份额净值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的变动比较

第三章 管理人报告

一、 投资经理介绍

崔红建，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管理部组合经理，硕士学历，近

１０

年证券行业经验， 曾任国泰君安证券企业融资总部及收购兼并总

部业务董事，具有丰富的企业投融资及财务顾问经验，对上市公司基

本面有深刻认识；此后在信诚基金投研部历任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

助理，具有丰富的宏观和行业研究积累，市场感觉敏锐，擅长挖掘高

价值成长股，投资风格灵活稳健。

二、 对报告期内产品运作的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产品的投资管理人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等

原则管理和运用产品资产，在认真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为产品份

额的持有人谋求利益， 严格遵守了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保险资金运用

的法律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本产品合同的规定，未发生违反前述规

定和损害产品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三、 报告期内产品投资策略的业绩表现的说明与解释

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速逐渐放缓，

３

月份

ＰＭＩ

曾达到上半年最高

峰的

５３．４％

，此后随着货币政策持续收缩，

ＰＭＩ

不断下降，

６

月份跌

至只有

５０．９％

；政策方面，整个上半年持续紧缩，累计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

６

次、加息

２

次；国际方面，经济形势和国内略有相似，欧美

国家增长都在低位徘徊，但高油价为全球通胀带来压力。

二季度通胀压力日益加大，不断超出市场预期，宏观调控政

策也更加严厉，经济放缓迹象明显，股票市场呈现系统性下跌

格局。

流动性成为二季度债市的主导因素，资金面状况决定了债券

收益率变化方向，在流动性极度紧张的

６

月，债券收益率曲线出

现明显脉冲式上行。 国债收益率平均上行

１２ｂｐ

，其中

１０

年国债收

益率上行

１０ｂｐ

； 受资金价格高企影响， 国债收益率曲线异常扁

平，

１－１０

年期限利差

３７ｂｐ

，比历史均值低接近

１００ｂｐ

，几乎为历史

最低水平。

平安理财宝二季度坚持自下而上的选股风格， 在仓位上未做较

大变动， 固定收益投资仍然维持低久期策略， 适当增加信用品种配

置，同时保持较高的可转债配置，并适时进行波段操作。

第四章 投资组合报告

本报告期末产品资产组合情况

资产类别 金额

（

元

）

占产品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３００

，

４７５

，

０１６．７８ ６１．０１％

债券

１２３

，

１０１

，

２０１．８０ ２５．００％

基金

０．００ ０．００％

权证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０．００ ０．００％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５

，

２５４

，

５３５．６０ １３．２５％

其他资产

３

，

６５０

，

０５３．６０ ０．７４％

总计

４９２

，

４８０

，

８０７．７８ １００％

注：

１

、债券为债券净价市值；

２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包括证券清算款；

３

、其他资产包括存款利息、备付金利息、债券利息、席位保证金、

信息披露费、应收股利。

第五章 产品份额变动情况

本产品份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份

项目 份额

产品合同生效日的产品份额总额

１

，

７７２

，

５２３

，

３２８．５２

本报告期期初产品份额总额

５２５

，

３４１

，

２１３．７６

加

：

本报告期期间产品总申购份额

０

减

：

本报告期期间产品总赎回份额

３８

，

０４６

，

４５５．４３

本报告期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４８７

，

２９４

，

７５８．３３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平安理财宝家庭投资型保险产品合同》

２

、《平安理财宝家庭投资型保险产品说明书》

３

、《平安理财宝家庭投资型保险产品托管协议》

二、存放地点：产品发行人、投资管理人、产品托管人处

三、查阅方式：网站：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 可咨询本产品发行人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２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２８

号投资大厦 联系人：周先生、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６３６２２５２５

、

６３６２２５５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

元

）

Ｇ３１１ＣＱ１００１２０７

贵州万达客车股份

有限 公司

２．２４％

股

权转让

＼ １６４０５．１２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８０１．６５

万元

，

经营范围

：

客车制造

、

改装

、

大修

、

总成大修

（

以

许可证为准

）、

换箱等

。

经评估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６４０５．１２

万元

，

该

２．２４％

股权拟按现状以

不低于

６１５．３３３９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２６

廖女士

６１５．３３３９

Ｇ３１１ＣＱ１００１２０４

北京英特莱特地矿

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

１９０．７５ １８６．３７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咨询与调查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９０．７５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８６．３７

万元

，

该

１０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９０．７５

万元协

议或竞价转让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６２６

、

廖女士

１９０．７５

Ｇ３１１ＣＱ１００１２０２

乐星红旗电缆

（

湖

北

）

有限公司

５．７８％

股权转让

６００５０．３７ １９８３４．２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４６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线

、

电缆及其附件

、

通讯用电缆

、

通

讯设备

、

开关电器及其它电器设备制造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０５０．３７

万元

，

净资

产为人民币

１９８３４．２５

万元

，

该

５．７８％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３８０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６２６

、

廖女士

１３８０

Ｇ３１１ＣＱ１００１２０１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

限责任 公司

５．６３％

股权转让

＼ １２１９２７９．０７８２０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４７５８７７．８４

万元

，

经营范围为钢铁制品

、

稀土产品

、

焦炭及副

产品

、

普通机械制造机加工等

。

经评估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１９２７９．０７８２０３

万元

，

该

５．６３％

股

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７１４９６．２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２６

、

廖女士

７１４９６．２

Ｇ３１１ＣＱ１００１２００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转让

６００２５．３８ ２２５２２．１８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为客车

、

货车

、

客货车

、

电动汽车

、

特种

车及零部件制造

、

销售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０２５．３８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２５２２．１８

万元

，

该

１０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２５２３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２６

、

廖女士

２２５２３

大正商场集团

、

大正运输公司

、

大正物

管公司

、

大正房地产公司

、

大世界酒店

部分股份和都市广场

Ｂ

区部分房产

、

大

正大厦

Ａ

幢部分房产司法拍卖

＼ ＼

受法院委托

，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８

：

４５

对马当持有的重庆大正商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

重庆大正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

股权

、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０５５％

股

权

、

重庆大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１．６％

股权

、

重庆大世界酒店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渝

中区都市广场

Ｂ

区部分房产

、

大正大厦

Ａ

幢部分房产

（

总建面合计约

：

４７１８９．９５ ｍ２

）

按现

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

标的整体拍卖保留价

６２６８３．３６

万元

，

整体竞买保证金

１

亿元

。

公告的其他详细事宜请见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的

《

重庆商报

》

及重庆联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１３０

、

６３６２５１６６

、

６３６２２１３１

、

王老师

、

李老师

。

重庆博诚拍卖有限公司

、

重庆开元拍卖有限公司

、

重庆金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６８３．３６

抵债资产转让

＼ ＼

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

９０

弄

２

号第三层房产

—

３１００

万

；

广州市保税区广保大道

２０３

号广保

国际物资大厦

Ｄ

座第二层房产

—

２３５．６８

万

；

山东平度市南村镇洪兰中村

、

姜家埠村房地

产

—

１６３０

万

；

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顺海村新添大道

６５

号第

４

—

７

层房产

—

５３０

万

；

兰州市

城关区酒泉路街道庆阳路

２８７

号民安大厦一层商铺部分房产权益

—

５５７．９４

万

；

上海市杨

浦区控江路

１０２３

号

、

１０２７

号第四层房产

—

４８００

万

；

太原市裕德东里

１０

号

（

东大盛世华

庭

）

１

幢

Ａ１

座四层至八层部分房产

—

２８４６

万

；

太原市裕德东里

１０

号

（

东大盛世华庭

）

１

幢

Ａ２

座

２３

至

２５

层部分房产

—

２０００

万

；

太原市裕德东里

１０

号

（

东大盛世华庭

）

１

幢

ＩＩＩ

区

５－９

层

房产

—

２００００

万

；

太原市裕德东里

１０

号

（

东大盛世华庭

）

１

幢三层

Ｆ

区

Ｆ２

号及

１

幢三层

Ｆ１

区

（

夹层

）

房产

—

５２６０

万

；

太原市裕德东里

１０

号

（

东大盛世华庭

）

１

幢一层

Ａ２

号及

Ａ１

区

（

夹

层

）

房产

—

２５５０

万

；

太原市裕德东里

１０

号

（

东大盛世华庭

）

１

幢一层

Ｋ２

号及

Ｋ

区

（

夹层

）

房

产

—

３５０５

万

；

太原市裕德东里

１０

号

（

东大盛世华庭

）

１

幢一层

Ｍ

号及其夹层房产

—

８００

万

。

联系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１３３６８２３７２２１

、

唐女士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

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４７８１４．６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天科

技”）增发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称“本次增发”

或“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结束。 本次发

行的结果如下：

一、本次发行最终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

募集资金需求，最终确定发行数量

７０

，

５８８

，

２３５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６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

元。

根据网上、网下发行公告，本次发行除去中天科技原股东优先

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网上通过申购代码“

７３０５２２

”

进行申购的中签率与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根据实际申购

情况，本次发行网上和网下中签率均为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最终结果

如下：

类别

配售比例

／

中签率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实际配售股数

（

股

）

占发行总量的比例

（％）

优先配售部分

：

原股东

１００ ２０，０４４，０４０ ２０，０４４，０４０ ２８．４０

除优先配售外部分

：

网上申购

１００ ７，４１０，０００ ７，４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

网下申购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

承销团包销

１００ ４１，１３４，１９５ ４１，１３４，１９５ ５８．２７

合计

７０，５８８，２３５ ７０，５８８，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二、申购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及主承销商清算数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网上申购资金和网下申购资金进行

审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网上、网下申购情况：网上申购合计

７

，

４１０

，

０００

股，全部为有效

申购，网下申购合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全部为有效申购。 符合规定的有

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申购单数

（

单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原股东

１５

，

３４０ ２０

，

０４４

，

０４０

除原股东优先配售外部分

：

网上申购

６９５ ７

，

４１０

，

０００

网下申购

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６

，

０３７ ２９

，

４５４

，

０４０

三、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配售比例：

１００％

。 原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

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２

”认购部分，优先配售股数：

２０

，

０４４

，

０４０

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２８．４０％

。

２

、网上发行数量及中签率

网上通过“

７３０５２２

”认购部分，中签率：

１００％

，配售股数：

７

，

４１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５０％

。

３

、网下发行的数量和配售结果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 配售股数：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８３％

。

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获配股数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应补缴金额

（

元

）

１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４０

，

０００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

配通知。

四、上市时间的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具体的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发行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２７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停牌。 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

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起开始

停牌。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４

月

２０

日、

４

月

２７

日、

５

月

４

日、

５

月

１１

日、

５

月

１８

日、

５

月

２５

日、

６

月

１

日、

６

月

８

日、

６

月

１５

日、

６

月

２２

日、

６

月

２９

日、

７

月

６

日和

７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号）和《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号）、《武汉中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

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武汉中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号）。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

尚在论证中，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继续停牌。

一、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已经按照相关规定，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

序，督促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

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证券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１５

亿元（含

１５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５４

号文核准。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进行了网上路演推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

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 最终确定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６．０５％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网上公开发行（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９０

”，简称为“

１１

正泰债”），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面向机构投资

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

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


